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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披露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完善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与

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治理架构，并实现了规范运行；公司已制定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制度文件，并成立了董事会专门委员

会，制定了《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薪酬与考核委

员会议事规则》等制度，对公司治理层的人员组成、职责权限、决策程序、议事规则等作了明确规定；

公司聘任了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责人并制定了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秘书工

作细则》，设立了内部审计部并制定了《内部审计制度》；公司制定了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的《重

大事项报告制度》、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、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、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等

制度；公司制定了《对外担保决策制度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、《防止大股东及

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》、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，逐步加强和规范公司的

内部控制，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。 

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部组织机构，制定了较完善的企业制度，公司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，完善了

各项规章制度，确定了公司的机构和岗位设置、聘任、薪酬管理、业务培训，奖励与考核等，规范岗位

职责与规范操作流程。公司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，各部门高效合作，有助于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营。 

公司将根据发展的需求、自身实际情况对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关流程进行修订、增补，进一步完善公

司内控体系建设，合理防范各类经营风险，不断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水平，致力于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

发展，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

二.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

1． 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

√是 □否  

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：新上市 

 

2． 具体情况说明 

公司于 2020 年 9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根据《关于 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

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12〕30号）规定：“新上市的主板上市公司应于上市当

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，并在上市的下一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，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”，

公司属于新上市公司，目前处于内控体系建设期内，因此未披露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会计师

事务所亦未出具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 

公司将在披露下一年度报告的同时，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 

董事长（已经董事会授权）：王长土  

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1年 4月 26日  

 

 

 


